
菜园镇纳管渔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规范菜园镇纳管船舶管理，消除和杜绝纳管船

船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

例》《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嵊泗县类游艇管理的指导意见》(嵊渔安委办（2022）34

号）《关于印发嵊泗县小型船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并结

合我镇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我镇纳管船船现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镇行政区域内纳管船的核准、运行、监管适

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的纳管船，是指在本镇辖区内登记的

生计渔船、养殖辅助船及类游艇。同时，三类纳管船舶应符

合下列条件：

(一)生计船舶所有人必须具有本镇户籍或持有本镇村

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民证，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非以钓鱼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员不得新建、更新、买卖生计船舶；养

殖辅助船所有人(公司)必须为具有本县户籍或持有本县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民证的养殖渔民，或注册地在本县的养殖

公司；类游艇证书登记人和实际经营人必须一致且为菜园户

籍或菜园常住人口。

(二)生计船舶总长不得超过 12 米且主机功率小于 44.1



千瓦，材质仅限于木质、玻璃钢、滚塑、木（龙骨钢质）泡

等 4 种类型；新建的养殖辅助船总长不得超过 15 米且主机

功率小于 44.1千瓦，运输船须船长不得大于 17米，材质均

仅限木泡，必须配备通讯、救生、定位终端等设备，运输船

须安装有浮力报警的定位设备，且并保持正常使用状态。类

游艇总长和主机功率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

(三)纳管船舶须经所属乡(镇)与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适

航审定小组认定，具备适航条件。

第三条 纳管船舶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纳入县、乡(镇)、

村三级船舶管理体系。

镇渔农办依法对纳管渔船负监督管理责任，负责划定生

产海域、对纳管渔船进行总量控制；审批纳管渔船的更新、

登记、注销等工作。

镇派出所、镇司法所、镇综合安全管理中心、县海洋行

政执法中队等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做好纳管渔船的日常监管

工作。

第二章 申请审批

第四条 全镇的纳管船舶原则上实行总量控制，注销后

方可新增，生计船舶只允许一户一船，养殖辅助船原则上控

制一户一船，养殖海域面积超过 20 亩的允许申请拥有 2 艘

养殖辅助船，类游艇只允许一户一船。申请人不得同时拥有

生计渔船、类游艇或养殖船两种及以上类型船只。小型船舶

纳规、新增、更新、注销必须经村社及基层渔管组织审核，



报乡镇渔业部门备案登记。

纳管渔船实行统一颜色标识、统一序列标号，船名号由

镇渔农办统一编制。生计渔船命名规则为“嵊菜小临 XXXX”，

养殖辅助渔船命名规则为“嵊渔养 3XXXX”，类游艇命名规

则为“深海 00XX”。

第五条 现有纳管船舶或新增纳管船舶必须由所有者提

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报所在基层渔船管理组织进行审核，

并报乡镇渔业部门进行审批，通过审批后方可纳规。

申请纳规生计船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户籍证明或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民证、

身份证复印件；

（二）渔船纳规申请表；

（三）申请人持有的职务船员证书或普通船员证书；

（四）船舶、人员相关保险证明或相应承诺书。

（五）村社出具的以钓鱼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身份证明。

申请新建养殖辅助船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户籍情况证明、身份证复印件(以养殖公司名义申

请的，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二）船舶新建申请表;

（三）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纳规类游艇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需提供有效船检证书或海事部门出具的

勘验证明；



（二）村社出具的以钓鱼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身份证明；

（三）户籍情况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四）申请人持有有效的高速游艇驾驶证及机驾长证

书；

第六条 纳管船舶更新必须由船舶所有人提出申请,其中

船舶更新按照“淘汰一艘、更新一艘”的原则进行更新，船

舶所有人填写对应船舶更新申请表，报所在基层渔船管理组

织进行审核，并报乡镇渔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若未经备案

擅自更新，或更新船舶与备案登记的规格不相符，将视作“三

无”船舶予以强制拆解。报批前须由乡镇渔管部门和基层渔

船管理组织负责监管，先完成原小型船舶拆解（须标注拆解

标志，并提供拆前、拆中、拆后三张照片），然后方可动工

新建，拆解、建造须在统一指定地点。拆解过程中，船舶所

有人要自行处理拆解后的废弃物，不得随意堆放、丢弃，造

成环境污染。

第七条 生计船舶所有人不再从事生产作业的，可自行

向乡镇渔管部门办理生计渔船注销申请。

第八条 符合纳管条件的类游艇所有人应当向户籍所在

地乡镇提出纳管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报经营单位核准，经营

单位核准同意后分配船名号。由管理公司统一制作并发放类

游艇登记证。类游艇经营单位应将纳管名册抄送县海洋与渔

业局、嵊泗海事处备案。未经纳管的类游艇不得从事海钓活

动。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纳管船舶的监督管理实行责任制，必须明确职

责，规范行为，齐抓共管，责任到人。

乡镇渔管部门、基层渔船管理组织要建立船舶海上事故

应急处理预案和海上遇险救助机制。乡镇点验中心做好纳管

船舶动态点验工作:村社及基层渔船管理组织认真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负责船舶安全管理等日常监督管理，要与船主

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做好一船一档等基础性工作;纳管船舶所

有人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对船舶的安全运营负全面责任。

船舶船长是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船舶的安全生产负直

接责任。

第十条 船舶应当符合安全适航标准，不得在恶劣天气

航行，不得在夜间出海生产，作业中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

规定，必须编组生产，必须配齐救生衣、北斗示位仪、灭火

器等安全救生消防设备，保持通讯畅通。

第十一条 生计渔船活动区域仅限于船舶所有人户籍所

在村周边，离岸不超过 3海里；养殖辅助船须按照核准区域

开展养殖生产（核准区域为养殖租赁海域至就近的日常避风

港口），离开核准区域须落实转港报备、编组制度；类游艇

需按照船舶所属等级来进行海钓，离岸不得超过类游艇登记

书上规定的距离。对于超区域的行为将进行严厉打击，一经

发现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严处理。

第十二条 养殖管理船用于管理时的核载人数不得超过



2 人，用于收割、挂苗时核载人数不得超过 4 人，养殖运输

船销转港途中不得超过 2 人,船主必须为本乡镇养殖户或经

营户；船上必须配备一名驾驶人员（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的

必须持有渔业主管部门核发的驾驶类职务船员证书；年龄在

65-70 周岁的，须持有乡镇组织的驾驶技能类培训合格证书；

船上人员都应有一人一证）；生计渔船进行单船作业时，人

员不得超过 2 人（驾驶人应为生计渔船所有者且具有渔业主

管部门核发的驾驶类职务船员证书或乡镇组织的驾驶类技

能类培训合格证书，船上其余人员应当有渔业主管部门核发

的普通船员证书）；类游艇载员人数根据船艇长度确定，船

长大于等于 8 米且小于 9 米为 4 人，大于等于 9 米且小于 10

米为 5 人，大于等于 10 米为 6 人（类游艇驾驶人员应取得

海事部门核发的、适配船型的《高速 (游)艇驾驶证》，并同

时取得渔业部门核发的机驾长证书，其他船员须持有渔业部

门核发的普通船员证书）。

第十三条 纳管船活动时间应在允许活动时间范围内：

养殖管理船活动时间在每日 4 时-20 时，养殖运输船活动时

间在每日 8 时-17 时；生计渔船和类游艇作业时间为 5 月 1

日-10 月 31 日：5 点-18 点，11 月 1 日-次年 4 月 30 日：6

点-17 点。所有纳管船舶需按规定时间进出港，实行进出港

报备制度，报告出港时间、地点、人数情况，进港回港需要

自行向镇点验中心进行报备。

第十四条 养殖管理船用于管理时原则上风力不得大于



8 级，运输船航行时原则上风力不得大于 7 级，能见度不得

低于 1000 米；生计渔船航行时最大风力不得超过 5-6 级阵

风 7 级，最大海浪不得超过 3 级；类游艇沿海风力预报超过

蒲氏 8 级时停止运营。

第十五条 根据养殖辅助船功能分为养殖辅助管理船和

养殖辅助贻贝成品运输船（以下简称：管理船和运输船）。

管理船用于养殖桁地管理及收割。运输船用于县内养殖岛屿

间成品贻贝的装运。按船宽限定装载量（包括苗绳重量）：1、

船宽 2.8 米，限载 100 包；2、船宽 2.9 米，限载 120 包；3、

船宽 3.0 米，限载 140 包；4、船宽 3.1 米，限载 150 包；5、

船宽 3.2 米，限载 170 包；6、船宽 3.3 米以上，限载 190

包。

第十六条 乡镇点验中心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机制，实

施船舶动态监控，核查并记录养纳管船舶进出港报备制度，

监管通讯、导航、救生设备是否配齐、有效，船员是否持证，

超核载人数、超时间、超区域作业是否存在。落实每日两次

动态点验制度，开展点验、干预，核实处理各类预警，落实

应急救援联动。对于不遵守安全管理制度的船舶予以处理、

取缔。

第十七条 各村、基层管理组织承担乡镇纳管船舶管理

协管责任，应履行下列职责:负责乡镇纳管船目常运营检督

检查，组织港口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各村每年至少开展一

次船东、船员应急演练和两次安全宣传教育，建立并更新“一



船一档”及各类台账。摸排本村纳管船舶数量，实时掌握并

记录纳管船舶动态和人员底数、船员身份信息、持证情况。

一船一档包括：船舶照片、船舶基本资料登记表、船员花名

册、船员身份证、职务船员证书、船员劳动合同、安全生产

承诺书、安全检查登记表。

第十八条 各村制定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纳管船舶作业

期间，需落实值班制度，设立应急救援船。纳管船舶超过规

定时间未回港的，须落实一小时一联系并上报镇点验中心。

第十九条 纳管船所有人对船只安全负有主体责任，须

服从属地乡镇、村日常监管，积极参加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第四章 惩罚机制

第二十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对纳管渔船实行停航

整改。

（一） 作业时未穿戴救生衣、船舶未配备灭火器等安

全救生消防设备；

（二） 未落实进出港报备制度或虚报各类信息（人员

姓名、数量）；

（三） 未落实渔船编组制度，核载人数超过限定人数

或有违章载客行为，装载量超过船舶规定装载量的；

（四） 超航区作业，恶劣天气、非营运时间、跨区域

航行作业的；



（五）未持有渔业主管部门核发的驾驶类职务船员证书

或未持有乡镇发放的培训合格证书驾驶船只或未持有渔业

主管部门核发的普通船员证书从事渔业工作的；

（六）不服从管理部门管理的，私自拆卸、屏蔽定位设

备的；

（七） 停航整改时限为 5-10 天，按照情节严重判定。

第二十一条 纳管渔船存在下列行为的，一经发现立即取缔

渔船并注销船号，并依照相关渔业安全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一）从事捕捞生产、休闲渔业、非法载客或为偷渡、

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提供便利的行为等违法违规活动；

（二）恶意屏蔽信号、拆卸定位终端设备；

（三）单船作业人员超过限定人数并屡次不改的，船舶

驾驶及作业人员不具有机驾长和普通船员等有效资格证书，

船上人员与一船一档登记信息不一致的；

（四）船舶私下买卖，租借他人使用的行为或存在挂靠

行为或擅自更改、破坏船牌号；

（五）渔船夜航生产，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违规出海的

行为；

（六）未经审批擅自更新船舶，更新的船舶与批准的规

格不符；

（七）不服从上级管理部门指令的。

（八）违反安全制度造成较大影响险情或发生人亡事故；

（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在本镇行政区域内纳管的船舶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追究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镇渔农办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

事宜，按渔业船舶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9 月 23 日起施行。



附件 1：

菜园镇生计渔船纳规申请备案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船名号

纳 规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型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船体材质

建造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建造地点

所在村（社）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

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一式三份，后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 2：

菜园镇生计渔船更新备案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船名号 已有船数 艘

原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型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船体材质

拆解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拆解地点

建 造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型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船体材质

建造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建造地点

所在村（社）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

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一式三份，后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 3:

菜园镇生计渔船注销申请备案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船名号 现有船数 艘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型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船体材质 拆解时间 拆解地点

注销原因

所在村

（社）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

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一式三份，后附身份证复印件和拆解照片



附件 4；

菜园镇生计渔船拆解照片

拆 解 前

拆 解 中

拆 解 后



附件 5：

养殖辅助船登记备案表

备注：一式三份，附相关资质材料、养民证（租赁协议）复印件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已有船数 艘

家庭住址

新 建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船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建造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建造地点

养殖地点 养殖品种 养殖面积 亩

所在村（社）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渔农办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附件 6：

养殖辅助船更新备案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现有船数 艘

家庭住址

原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拆解地点

型宽 米 拆解时间

新 建 船 舶 概 况

总长 米 船宽 米

船深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建造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建造地点

养殖地点 养殖品种 养殖面积 亩

所在村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渔农办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菜园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一式三份，附相关资质材料、养民证（租赁协议）复印件



附件 7：

养殖辅助船拆解照片

拆 解 前

拆 解 中

拆 解 后


